








(二) 各县 ( 区 )、 管理区、 开发 区要认真组织好辖区

申报奖励相关事宜，做好辖区申报审核汇总工作， 按时上报

申报材料。

( 三 ) 各县 ( 区 )、 管理 区、 开发 区要按照文件要求，

结合辖区实际做好企业申报认定、 政策解释及沟通协调等工

作。 收集企业申报材料和财政上交资金凭证等材料均需加盖

公章，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存档备查。

信阳市工业和信息化

附件： 1.2025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

励申报汇总表

2.2025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

奖励资金情况表

3.2025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

奖励资金汇总表

4.企业申报材料清单

局 信阳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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